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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作爲亞洲金融服務中心及進入中國大陸的主要途徑，香港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簡單

和低稅率的稅務機制、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自由的貿易及無外匯管制的優勢，在激烈

的競爭中一直維持著有利的地位。香港身爲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之一員，擁有

完備的法律體系和高素質的專業人士，成爲亞太地區聚集了最多公司總部的城市之一。 

 

公司需遵從的要求 

 

• 需有至少一名董事和一名股東，其中一名董事應為自然人。 

• 所有董事和股東的資料均需到公司註冊處存案，公衆可以查閱 

• 如私人公司屬某公司集團的成員，而該公司集團的成員當中有上市公司，法團董事

可擔任該私人公司的董事 

• 允許公司擔任董事及董事可爲任何地方的居民 

• 無需披露受益人及不允許發行不記名股票 

• 需有一名當地的公司秘書 

• 需持續擁有香港當地的註冊地址 

• 需編制審計報告，遞交周年申報表，更新商業登記證及召開周年股東大會 

• 公司自主決定最低法定股本，但一般的法定股本爲 10,000 港元 

• 允許單獨註冊英文公司名稱或中文公司名稱，兩者同時註冊亦可，但不允許預留公

司名稱 

• 實行地域來源性徵稅政策，因此，只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産生的收入或來源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收入，才需繳納利得稅 

 

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從 2018 年 3 月 1 日起除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每家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均要求備

存一份最新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如某人符合一個或以上的下述條件，即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已發行股份，或如該公司沒有股本該人直

接或間接持有分攤該公司 25%以上的資本或分享該公司 25%以上的利潤的權利;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權;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委任或罷免該公司董事局的過半數董事的權利; 

•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該公司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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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某信託或商號的活動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該信

託或商號並不是法人，但其信託的受托人或成員, 就該公司而言符合上述 4 個條件

中的任何 1 個條件。 

 

公司必須指定最少一名人士為該公司的代表，以提供與該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有

關的協助予執法人員。 

 

公司的指定代表人必須為下列人士： 

 

• 居住在香港的公司的成員、董事或僱員。 

• 專業會計、法律、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士。 

 

公眾不可以查閱該登記冊，只有指定的執法人員才可以查閱該登記冊。 

 

客戶需提供的資料 

 

• 擬成立公司之簡短描述，如資金來源、産品/服務、供應商、客戶等。此外，如擬成

立公司有商業計劃、産品/服務的宣傳手冊/宣傳單，亦請提供該類資料 

• 若董事、股東、受益人、秘書及即將開立的銀行賬戶之授權簽署人是個人時，需提

供香港身份證/護照的複印件、近 3 個月內的住址證明 

• 若董事、股東、受益人及秘書是法團時，需提供各自的公司章程、註冊證書、董事

名冊及股東名冊的複印件 

• 其他需提供的資訊 

 

注意: 

※ 為準備註冊文件供客戶簽名，客戶可以向我司提供盡職調查文件的副本，但是，在

向政府部門提交註冊申請時，必須提供經過認證的真實副本。可以接受律師或公證人或

註冊會計師的認證。 


